省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销号前公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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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馈问题
	定力保持不够。个别领导干部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解不够深入、落实不够有力，“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仍存在“上热、中温、下凉”现象，压力传导不到位，污染防治工作成效打折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部分地方没能很好地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出现弱化，认识出现偏差，将经济下行归结于环境监管过严的错误认识有所抬头，抓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劲头发生松动。

	整改目标
	    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把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统筹规划，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检查和考核评价制度，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实工作责任，推动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对群众举报的生态环境问题及时回应并坚决查处到位、整改到位、公开到位。

	整改时限
	2022年1月31日

	整改完成情况
	    近年来，新田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履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努力构建齐抓共管的“大环保”格局,健全科学治污的“大整治”机制,营造全民参与的“大创建”氛围，全县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工作亮点突出。2021年11月，新田县成功创建成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骥村镇成功创建为“市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2022年2月《永州新田：以“五型”解“五困”，精准精细环保督察》工作经验被国家生态环境部《环保工作动态》推介，2021年5月《新田县以群众满意为目标狠抓环保问题整改》工作经验被国家生态环境部《环保工作动态》推介。乡镇千人以上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被省生态环境厅表彰。2018年新田县《坚持依法整治，让环保新政深入人心》《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新田之路”》《构建“大环保”格局 引领绿色化发展》等工作经验被省里重点推介，环保整改不搞“一刀切”被湖南日报等主流媒体广泛宣传报道，典型做法被省里推介上报至国家生态环保部。
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2021年新田县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95.6%，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达标城市要求。全年PM2.5 均值30微克/立方米，PM10均值42微克/立方米，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2.74，全省排位由2020年的第39位提升至2021年的第27位。大气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改善幅度排全市第3名，全省第13名。水质监测断面考核达标率100%，城镇黑臭水体全部消除。土壤环境总体安全，未发生土壤污染事故。



